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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DR-2021-0130001

招建〔2021〕27 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
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滨海科技产业园

管委，市政府各部门，集团公司：

现将《进一步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参照执行。

招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招 远 市 财 政 局 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7 月 28 日

招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件招 远 市 财 政 局

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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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
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外来务

工人员（以下简称‘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推动“六稳”“六

保”政策清单任务落实，增强新市民住房困难群体的获得感，根

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

快做好对新就业无房职工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鲁

建住字〔2021〕3号），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

见》（烟建住房〔2021〕8号）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实

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

为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是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六稳”“六保”任务，帮助其解决阶段性居住困难的惠民举措。

去年以来，我市按照上级民生保障工作部署，大力推进住房保障

提标扩面，首次将新市民纳入租赁补贴保障范围，但与上级要求

和新市民保障需求相比，还存在申请准入门槛较高、保障标准偏

低、保障方式单一等问题，难以实现充分保障。省政府关于落实

“六稳”“六保”促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一批）对此项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大新就业无房职工、



— 3 —

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力度。各部门要按照省、市工作

部署，提高政治站位，突出民生导向，从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高度，为新市民提供更加优惠、更

加便利的多元化住房保障，确保新市民进得来、留得住，安居乐

业，为促进就业、吸纳人才、提高城镇化率、增加城市活力提供

有力支撑。

二、进一步加大新市民住房保障政策的优惠力度

（一）放宽申请准入条件。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在市区

首次就业的新市民，取消申请住房保障的收入线限制和连续缴纳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年限限制。新市民其他各项申请条件仍

然按照《招远市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租赁补贴实

施细则》（招建〔2020〕39 号）有关规定执行。对符合我市引进

人才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政策的人员，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

原则上不纳入新市民住房保障范围。

（二）提高租赁补贴标准。采取租赁补贴方式为新市民提供

住房保障的，可按照学历层次、家庭成员数量等因素分级确定补

贴标准。其中，对市区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每户每月租

赁补贴标准起点为 300 元；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的，每户

租赁补贴标准起点增加至每月 400 元；家庭成员数量超过 1人的，

每增加 1人再上调 50 元。家庭成员数量按照《招远市新就业无房

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住房租赁补贴实施细则》（招建〔20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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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有关规定计算。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每户每月租赁

补贴标准由原标准一人户 81 元，二人户 108 元，三人户 135 元提

高至 300 元。新市民实际承担的房屋租金低于租赁补贴标准的，

按实际承担的租金发放补贴。对已享受人才购房补贴、租房补贴、

安家补贴等财政列支的其他住房补贴政策、租住人才公寓以及用

人单位已提供自有的宿舍、公寓等住所的人员，不予发放租赁补

贴。

（三）拓展多元化住房保障渠道。根据新市民阶段性住房需

求，在对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实行租赁补贴“应保尽保”

的基础上，探索研究多元化保障渠道，对符合公租房实物配租条

件的新市民，实行公租房实物配租，并实行相应的租金减免政策。

三、不断提升新市民住房保障管理服务水平

（一）完善申请审核机制。结合“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

好”要求，深化便民服务举措，根据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利用情况，完善网上申请、不见面审批等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

新市民住房保障申请准入、审核公示和实施程序，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新市民申请住房保障，原则上由用人单位向注册地的住建

部门进行集中申报，统一提供相关申报要件，并对相关材料的真

实性提供担保。住建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大数据联审联查的

方式，对申请人的住房、就业登记、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情

况进行审核，审核期限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公示时间不少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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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经审核公示符合条件的，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并按规定

予以保障。

（二）及时兑现保障待遇。对新市民实行租赁补贴保障方式

的，补贴资金一般从审核通过当月起按月发放，也可以按季度发

放，最长发放期限为 36 个月，每年 12 月 25 日前确保完成当年补

贴发放工作。新市民在享受租赁补贴期间，本人申请调整保障方

式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超过最长保障期限，申请人

仍符合其他保障对象资格条件的，可按有关规定变更保障类别，

重新申请住房保障。新市民选择租赁公租房的，在房源数量充足

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随时申请、随时受理或者定向供应等灵活有

效的常态化供应方式，及时满足申请人的住房保障需求。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新市民享受保障期间，住建、财

政、人社等部门要实行联动机制，采取定期核查、动态抽查等方

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用人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并主动提供相关

信息。对不再符合条件的，要按规定终止保障待遇；对以不正当

手段骗取、套取保障的，要责令退回所享受的住房保障待遇，记

入黑名单，并视情节依法依规追究申请人及用人单位的责任。

四、切实抓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的责任落实

要准确把握上级要求部署，把做好新市民住房保障工作，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住房保障领域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来抓。

住建部门将会同财政、人社等部门抓紧制定完善当地推进新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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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标扩面，完善流程，搞好衔接，

并尽快组织实施。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及时拨

付新市民租赁补贴资金，确保资金落实到位。人社部门要及时提

供新市民就业、社保缴费等信息，协同做好政策宣传等工作。在

实施过程中，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开展“三进三到位”活

动，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做到政策宣传到位、办理服务

到位、保障落实到位。对职工人数多、需求量大的用人单位，要

主动对接，开辟绿色通道，打通服务新市民群体的“最后一公里”，

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就业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

务工人员申请住房保障，仍然按照《招远市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

来务工人员住房租赁补贴实施细则》（招建〔2020〕39 号）执行。

招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7月 28 日印发


